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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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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成分功效性护肤品质量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植物成分功效性护肤品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植物成分功效性护肤品的质量安全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植物成分功效性护肤品的质量安全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513-2011 润唇膏

GB/T 29665-2013 护肤乳液

GB/T 29680-2013 洗面奶、洗面膏

GB/T 29990-2013 润肤油

GB/T 39665-2020《含植物提取物类化妆品中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QB/T 1684 化妆品检验规则

QB/T 1685 化妆品产品包装外观要求

QB/T 1857-2013 润肤膏霜

QB/T 2660-2004 化妆水

QB/T 2872-2017 面膜

QB/T 2874-2007 护肤啫喱

JJF 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5 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5 年第 268 号公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49 号公告 《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50 号公告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62 号公告《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2021 年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74 号公告附件 3 《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1 年第 77 号公告附件《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植物成分功效性护肤品 Functional cosmetics with plant ingredients

含有植物来源的功效成分原料，且宣称产品功效是由相应植物成分所产生的功效性护肤品。

特征含义：（1）含有植物来源的功效成分原料，植物经天然采集、物理加工、提取、精制或现

代生物科学工艺（非化学合成工艺）制备的符合化妆品原料安全性要求且明确宣称功效性的原料都

属于该范畴；（2）产品按照《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进行功效评价及注册或备案宣称；（3）

产品的功效宣称与相应植物功效成分原料的功效宣称需一致。

植物精油 Plant essential 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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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然香料植物中（根、茎、花、叶、果、树脂等）提取，具有香气挥发性，保持了天然植物

所具有的香气特点及生物活性的油状物质。

4 技术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所有使用原料应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的规定，所有使用原料应列于《已使用

化妆品原料目录（2021 年版）》中或在国家药监局已注册或备案的化妆品新原料，禁止使用《化妆

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中的植（动）物来源的原料。

所有原辅料应提供安全数据表/安全说明书（SDS）和出厂检测报告（COA），可以附加提供相关

安全性测试报告和相关文献资料。

宣称有功效的植物成分或植物精油原料需提供功效宣称试验依据。

植物成分原料或植物精油原料的质量控制要求可参考以下推荐项目制定：

1）常规品质控制项目：感官指标、理化指标、相对密度、溶剂含量、折射率、比旋度、酸值、

过氧化值、卫生学指标等。

2）安全性控制项目：农药残留、重金属、有毒溶剂残留等。

3）稳定性控制项目：对于有效成分单一或类别明确的植物成分原料需对指标性成分或特征性成

分进行含量的定量检测或控制；对于指标性成分或特征性成分不清楚的植物成分原料可通过控制总

提取物含量或相对密度进行质量控制。

4）植物精油原料质量控制项目：指标可参考本标准附录 A 对应项目制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增减，但不可省略与原料安全性直接关联的内容。

4.2 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感官指标 外观

洁面、乳液 均匀一致（含颗粒或灌装成特定外观的产品除外）

膏霜 质地细腻、均匀一致（含不溶颗粒或不容粉末的产品除外）

化妆水 单层型：均匀液体不含杂质；多层型：两层或多层液体

啫喱 透明或半透明凝胶状，无异物

润肤油 室温下清晰透明，无明显杂质和黑点

润唇膏

模具型 棒体表面光滑、无气孔及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非模具型 棒体顶部表面光滑，棒体无凹塌裂纹，无气孔及无

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贴片面膜 湿润的纤维贴膜或胶状成型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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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膜

膏乳状面膜 均匀膏体或乳液

啫喱面膜 透明或半透明凝胶状

粉状面膜 均匀粉末

色泽 润肤油、润唇膏 符合规定色泽（润唇膏颜色需均匀一致）

香气 符合规定香型或气味（润唇膏需无油脂异味）

4.3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理化指标 pH（25℃）

乳液 水包油型：4.0-8.5

（含 α-羟基酸、β-羟基酸产品按企标执行）

膏霜 水包油型：4.0-8.5

（不在上述范围内产品按企标执行）

化妆水 4.0-8.5（直测法）

（含 α-羟基酸、β-羟基酸产品按企标执行）

面膜 4.0-8.5（不在上述范围内产品按企标执行）

粉状面膜为：5.0-10.0

啫喱 3.5-8.5

洁面 乳化型：4.0-8.5；非乳化型：4.0-11.0

（含 α-羟基酸、β-羟基酸产品按企标执行）

耐寒

乳液、膏霜、面膜 （-8±2）℃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差异

或分层现象

化妆水 （5±1）℃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性状差

异

啫喱 （-5 至-10）℃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外观无明

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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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面 （-8±2）℃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无分层、泛粗和变色

现象

润肤油（Ⅱ型） （-8±2）℃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差异

润唇膏 （-5 至-10）℃，24h，恢复至室温后无裂纹，能正常使用

耐热

膏霜 （40±1）℃保持 24h 并恢复至室温后：油包水型膏霜应无

油水分离现象，水包油型膏霜渗油率不应大于 3%

乳液、化妆水、洁面、

面膜

（40±1）℃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差异

或分层现象

啫喱、润肤油（Ⅱ型） （40±1）℃保持 24h，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差异

润唇膏 （45±1）℃，24h，无弯曲软化，能正常使用

相对密度 化妆水、润肤油 （20℃/20℃），规定值±0.02

酸值（以 KOH

计）)/(mg/g)

润肤油（Ⅱ型）

≤5

过氧化值/(mmol/kg)

（含植物油产品做此

项目）

≤10

过氧化值/% 润唇膏 ≤0.2

离心分离 洁面 乳化型：2000r/min, 30min 无油水分离（颗粒沉淀除外）

乳液 2000r/min, 30min 无油水分离（添加不溶颗粒或不溶粉末

除外）

4.4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标要求

菌落总数/（CFU/g 或 CFU/ml）

眼部化妆品、口唇化妆品和儿

童化妆品

≤500

其他化妆品 ≤1000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CFU/g 或 CFU/ml） ≤100

耐热大肠菌群（/g 或/ml） 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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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g 或/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g 或/ml） 不得检出

4.5 有毒或风险物质指标

项 目 指标要求

重金属及有

害元素限量

铅(mg/kg) ≤10

镉(mg/kg) ≤5

砷(mg/kg) ≤2

汞(mg/kg) ≤1

二噁烷(mg/kg) ≤30

甲醇(mg/kg) ≤2000

石棉(mg/kg) 不得检出

二甘醇（w/w） ＜0.1%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检测

（GB/T 39665-2020 中列出的 55 种禁用农药）

不得检出

激素类成分检测

（63 种《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禁用的激素类物

质检测）

不得检出

抗感染类药物检测

（36 种《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禁用的抗生素类

物质检测）

不得检出

4.6 功效性指标

4.6.1 植物功效成分原料要求

项目 要求

植物功效成分和功效性植物精

油原料来源

列于《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2021 年版）》中的植物来源成分或在国家药监局已注

册或备案的植物来源化妆品新原料，禁止使用《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中

的植物来源的原料。

安全性要求 必须提供安全数据表/安全说明书（SDS）和出厂检测报告（COA），可以附加提供相关

安全性测试报告、文献资料等。

功效性要求 需提供所宣称功效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功效评价报告（必须提供）和其他证明资料如已

发表科研文献等（如有可提供）。需提供原料的最小起效浓度和推荐使用量，最小起

效浓度依据证明可以是细胞或分子生物学试验、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数据结果。

4.6.2 产品功效评价要求

项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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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效评价要求 严格按照《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以及《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的规定按

类别进行功效宣称评价，并提供相应评价报告等资料。

植物功效成分一致性评价 产品功效宣称需与植物成分原料功效相一致，且所添加的植物功效成分原料至少需达

到最小起效浓度。

4.7 净含量

包装产品的净含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5 号《定量包

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感官和理化指标

分别按照如下类别的规定检测：

润唇膏类参照 GB/T 26513-2011 润唇膏

乳液类参照 GB/T 29665-2013 护肤乳液；

洁面类参照 GB/T 29680-2013 洗面奶、洗面膏；

润肤油类参照 GB/T 29990-2013 润肤油；

膏霜类参照 QB/T 1857-2013 润肤膏霜；

水剂类参照 QB/T 2660-2004 化妆水；

面膜类参照 QB/T 2872-2017 面膜；

啫喱类参照 QB/T 2874-2007 护肤啫喱；

5.2 微生物、重金属及有害元素、二噁烷、二甘醇、甲醇和石棉指标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要求检测。

5.3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检测

按照 GB/T 39665-2020《含植物提取物类化妆品中 55 种禁用农药残留量的测定》要求检测。

5.4 激素类成分和抗感染类药物检测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 年第 66 号通告《国家药监

局关于将化妆品中激素类成分的检测方法和化妆品中抗感染类药物的检测方法纳入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2015 年版）的通告》要求检测。

5.5 功效评价

按照《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以及《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的规定按类别进行功效

宣称评价，根据不同类别功效宣称要求提供对应的证明资料。

5.6 净含量

按 JJF 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规定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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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按 QB/T 1684 执行。

6.2 抽样

按 QB/T 1684 执行。

6.3 原辅料检验

原辅料入库需经本单位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索取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后方可使用，植物功效成分

原料需索取 4.6.1 中规定的所有资料。

6.4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须经公司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检验合格报告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为常规

检验项目，包括感官指标、理化指标、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净含量和包装外观。

6.5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除 4.6 以外的全部项目（4.6 功效性指标

可仅在首次注册或备案时，以及更换关键植物功效性原料供应商时进行检测评价）。当有下列情况

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化妆品注册或备案后首次投产时；

b)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c) 长期停产半年以上又重新恢复生产时；

d) 生产工艺或配方有变动时；

e) 更换生产设备和原料提供单位时；

f) 国家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6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中微生物指标如有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其它指标如有不合格，允

许从该批产品中加倍取样进行复验，如复验结果仍为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包装标志应符合《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的规定。

7.2 包装

包装物应符合 QB/T 1685 的规定。

7.3 运输

应轻装轻卸，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避免激烈震动、撞击和日晒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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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贮存

应贮存在温度不高于 38℃的常温通风干燥仓库内，不得靠近水源、火炉或暖气。贮存时应距地

面至少 20cm，距内墙至少 50cm，中间应留有通道。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不得倒放，并严格掌握先

进先出原则。

7.5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在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按销售包装标

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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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化妆品用精油基本信息表

一、植物资源基本信息

植物中文名称

植物拉丁文学名

生物学分类

使用部位

产地

来源分类 野生 种植  其他，需注明：

采集和前处理方法

二、原料基础数据信息

项目 要求

感官指标 颜色

气味

性状

理化性质 相对密度

折光指数

旋光度

酸值

酯值

溶剂/助剂使用情况及含量

可能存在的风险物质及控制指

标

活性成分或特征成分

及其含量

有害物质

农药残留情况 农药来源：

农药残留总量：

农药残留种类、残留量（分别列出）：

铅（Pb）/(mg/kg)

汞（Hg）/(mg/kg)

砷（As）/(mg/kg)

镉（Cd）/(mg/kg)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CFU/g 或 CFU/mL）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CFU/g 或 CFU/mL）

金黄色葡萄球菌(/g 或/mL)

耐热大肠菌群(/g 或/mL)

铜绿假单胞菌(/g 或/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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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料应用数据信息

商品名称

建议使用范围和条件

使用注意事项和禁忌

保存运输条件

保质期

原料功效

起效量

建议安全使用量

四、原料制备工艺流程简述或简图

五、原料特征图谱（精油气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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